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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他人」與所謂的「第三者」絕非同義詞，兩者之間存在若干差異，實有加以辨明清楚的必要。

法律上的「他人」與「第三人」法律上的「他人」與「第三人」

◎朱言貴

　　 法律上，「他人」（the others）係相對於「本人」（principal）而言，凡是本人以外的任何人，一概可以用他人稱呼；反之，「第三者」（third

party）則指「兩造當事人」（both parties）以外的人。兩者之間存在若干差異，國人對「他人」與「第三者」間之分野，實有加以辨明清楚的必要。

　　上述「他人」的「他」，其意義顯然與社會通俗意義所謂「你、我、他」的「他」截然不同。原因在於「你、我、他」中的「他」，剛好等同於

「第三者」，彼此不應混淆不清。何以產生這種歧異？係源於中西文化有其不同背景。而我國的法律，主要係清末到民國初年，從大陸法系的德國繼受

而來；倘若在語文的翻譯過程中，不明白其中的轉折及底蘊，容易衍生出不必要的誤解，此乃多數國人試圖理解法條字裡行間的真諦之際，時常碰到的

疑難雜症。

　　茲以民法第1165條為例，其規定如下：「被繼承人的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定者，從其所定。」此一條文中所稱的「他

人」，究竟指稱著什麼？一般人無不用中文使用上的慣性，想當然爾地解讀成「第三者」之義。到底這種人云亦云的解釋，係出於正解，抑或屬於嚴重

的誤導？

　　為求說明的方便，不妨以現實生活的案例加以闡釋之，譬如身為丈夫的A死亡之後，遺眷有妻子B，以及子女C、D等三人。假設A在遺囑內明白委託

B，由其代定遺產之分割方法，而B依照遺囑內容辦理，比方將A遺留的土地一筆，將之分成三等份，俾B、C、D分別繼承之，請問此一作法的適法性如

何？倘若我們硬是把法條中的「他人」，解釋成「第三者」，那麼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為依照民法第1138條的規定，丈夫A死亡之後，其妻子B可以與

「第一順位」法定繼承人─子女C、D兩人，一起平均繼承丈夫A之遺產，於繼承的法律關係中，同時屬於當事人身分之一，而非置身事外的「第三

者」，從而導引出不得在遺囑中指定妻子B代定遺產之分割方法的結論，顯然並不合理。

　　如此一來，豈不是「代誌大條」？此因夫妻本為同林鳥，原本屬於相互間最為親密的人，然而一旦面臨慎終追遠的情況，動輒因遺產之分割事宜，

彼此之間後死者之「未亡人」，對於其中先死者一方的遺產之分割，卻又無從置喙，不平孰甚？似此作法，完全不合乎人情義理，真是教人情何以堪！

　　按羅馬法之法諺：「法律之規定本身未設區別者，吾人亦不得加以區別。」（譯成英文為：“Where the law does not distinguish, we ought not to

distinguish.”）從這句法諺的反面解釋，假設法律條文作不同的規定者，那麼自應認為，立法者有意將兩者予以有效區隔，萬不得將「第三者」與「他

人」混淆在一起，當作同義詞。

　　此外，民法有關「第三者」之條文規定為數極多，而保護善意「第三者」，又是民法上的大原則。法條此處所謂的「善意」，與個人內心世界的善

惡無關，乃是指「不知情」之意，畢竟法律係客觀的社會規範，須以人類表現於外的行為作為判斷的基準。既然是不知情的情況，那麼便是局外人，亦

即非屬當事人中的任何一方。舉一則淺近的例子加以說明，民法第92條第２項規定：「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正所以表明無辜之「善意第三人」，基於信賴利益保護原則（請參考行政程序法第８條之規定），須受到法律特別保障的旨趣，倘若渠乃當事人中的

一造，則分明知悉其事，斷無予以保護的必要。

　　綜合言之，法律上的「他」，係與「我」相互對稱的名稱，非「我」即「他」，因而有可能屬於當事人中的一方。至於「第三者」則不然，顧名思

義，渠乃「你」 、「我」（「你」、「我」皆為當事人中的一方）之外，方有可能存在「第『三』者」，從此不難窺悉其中的差異所在。表面上，雖然

這只是差一點，可是印證於實際，卻是差很多！透過以上的說明，法律上的「他人」與「第三者」，絕非同義詞。讀者應先行釐清不同名詞的法律概

念，以免造成錯誤的解讀。

（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本文保留著作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本文保留著作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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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藉由本方案之積極實踐，讓防毒、拒毒、緝毒、戒毒的效果能加倍實現。

簡介防毒拒毒緝毒戒毒聯線行動方案簡介防毒拒毒緝毒戒毒聯線行動方案

◎陳炎輝

壹、當前毒品趨勢及問題分析壹、當前毒品趨勢及問題分析

　　據法務部統計資料，今（102）年１至６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各地檢署）新收毒品偵查案件，計35,296件，其中第一級毒品（如海洛

因）11,289件（占32%），第二級毒品（如安非他命）21,709件（占61.5%），其餘則為第三級（例如愷他命，又稱為K他命）、第四級與其他毒品案件，

較101年同期35,835件，減少1.5%。又今年１至６月各地檢署毒品案件，共偵查終結起訴19,727人，其中第一級毒品7,948人，第二級毒品10,009人，第三、

四級與其他毒品共1,770人，較101年同期20,523人，減少3.9%。另今年１至６月各級法院審理毒品案件，裁判確定移送各地檢署執行有罪人數共17,706

人，較101年同期18,010人減少1.7%。此外，截至今年６月底止，全國在監毒品犯共26,619人，占全體在監受刑人58,448人之比率達45.5%。

　　再就最近三年查獲毒品數量而言，99年至101年度分別查獲各級毒品3,478.8公斤、2,340.1公斤、2,622.4公斤（純質淨重）；今年１至５月則查獲

1,641.3公斤，較101年同期增加520.7公斤，增幅達46.5％。綜上顯示，毒品乃是我國當前亟需處理的犯罪問題。尤其是青少年濫用愷他命日益嚴重，就上

述99年至101年度各級毒品分析，每年查獲愷他命數量都極為可觀，99年共2,594.3公斤（占當期74.6％）、100年計1,371.9公斤（占當期58.6％）、101年為

2,111.1公斤（占當期80.5％），今年１至５月則已查獲916.5公斤，亦占當期毒品數量55.84％。《聯合報》於101年11月30日報導：校園查獲學生吸毒拉Ｋ

人數，６年來已暴增近七倍。又依教育部統計資料，95年通報學生藥物濫用僅231人，至100年已逾至1,800人，其中八成五都是施用愷他命、FM２或一粒

眠等新興毒品；社會各界普遍認為刑度低、價格便宜，乃是愷他命在校園擴散之主因。有鑑於此，有識之士乃建議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法務部

針對此一議題，遂於101年12月27日召開「第五屆第四次毒品審議委員會」，由檢察、調查、警政、醫藥、司法、獄政等機關，及精神醫學、公共衛生與

法律等學者專家，就愷他命之成癮性、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進行廣泛討論。有委員認為愷他命的成癮性較低，施用後依賴性亦不高，施用愷他命乃是

「心癮大於身癮」，戒斷症狀並不明顯，若是將其改列為第二級毒品，初犯者須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程序，此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施用第

一、二級毒品，強制施以觀察勒戒之制度設計，係為戒除施用者之「身癮」目的不符。另有委員認為青少年施用愷他命，固然有日益氾濫之趨勢，但這

不是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課以青少年刑事責任就能解決問題。

　　委員指出：政府部門應就拒毒宣導、查緝毒品、戒治毒癮等面向，提出具體有效的配套措施，確實執行法務部所規劃「全民總動員掃K行動計

畫」，建構全國毒品聯防及通報網絡，長期持續雷厲風行掃蕩，海峽兩岸共同打擊毒品走私，以防止愷他命由大陸走私入境。此外，心理諮商對於戒癮

治療非常重要，有委員建議增加心理諮商師員額，以利於校園或社區中協助戒癮，並加強宣導愷他命對膀胱泌尿系統的危害（拉K一下子、尿片一輩

子），積極提供適當的諮商輔導以戒除心癮。綜上委員會審議結果，雖仍將愷他命列為第三級毒品，但亦決議各部會需積極就防毒、拒毒、緝毒、戒毒

各面向，全面展開掃除愷他命行動。

貳、聯線行動方案的主軸概念貳、聯線行動方案的主軸概念

　　反毒向來是世界性的議題，由於經濟成長及社會型態的變遷，導致吸毒人口有年輕化之趨勢，影響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我國於82年５月12日首次

向「毒品」宣戰，至今屆滿20年，掃毒成效已有重大呈現。但近年以來，青少年學生濫用新興毒品日益嚴重，引起政府當局與社會各界的重視，當毒品

犯罪成為一顆看不見且不定時的炸彈時，社會大眾都隨時有可能成為被害人，將造成國人惶恐與不安的隱憂，因此，亟需統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共同投

入這場永無休止的反毒戰爭。尤其是現今毒品之犯罪形態、手法及危害，與以前已大不相同，毒梟之組織化、科技化、跨國化、新興化、智慧化、隱匿

化，更增加緝毒及戒毒的困難度。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除了要處理海洛因或安非他命等傳統毒品外，更要面對K他命等新興毒品所帶來的危害，因

此必須因地制宜，分眾、分區域發展反毒策略，才能有效降低施用毒品的人口。

　　為有效遏止毒品氾濫，行政院並於95年６月２日首次召開「毒品防制會報」，規劃防毒、拒毒、戒毒及緝毒等四大區塊，並設置「防毒監控組」、

「拒毒預防組」、「緝毒合作組」、「毒品戒治組」及「國際參與組」等五大分組，藉以發揮反毒之整體統合力量。有鑑於當前新興毒品層出不窮，毒

品流通管道日益氾濫，販毒管道及型態日趨翻新，法務部乃從偵查實務的觀點，以追求成效為導向，設定「築牆」、「以案追案，以人追人」、「胡蘿

蔔與棍棒」為主軸概念，規劃擬定「防毒拒毒緝毒戒毒聯線行動方案」（以下稱本方案）。所謂「築牆」是經由舖天蓋地的拒毒宣導，讓國人了解毒品

的可怕，進而不敢沾染毒品；所謂「以案追案，以人追人」則是防毒與緝毒思維的改變，以往只需查獲單一毒品犯並移送偵辦即可，現改為追查上手

（大盤）及中下游，確實阻絕毒品於境外（防毒），澈底消滅中小盤毒販（緝毒）為模式。

　　至於「胡蘿蔔與棍棒」係以各地檢署為中心，橫向聯繫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醫療院所及追蹤輔導員，密切組成戒毒（癮）網絡，支持鼓勵戒

毒（癮）者渡過最難煎熬的初期，直至戒毒（癮）成功，務期減少吸毒人口，藉由降低需求達到抑制供給之目的。另外，本方案具體政策方向如下：

（一）「防患未然」（防毒）：管控先驅化學品，避免非法使用；（二）「武裝自己」（拒毒）：防止毒品施用人口增加；（三）「拔根斷源」（緝

毒）：減少毒品供給；（四）「遠離毒害」（戒毒）：減少原有毒品施用人口。本方案推動規劃期間，新北地檢署即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成立專

案小組，於今年５月５日與財政部關務署破獲近年來史上單一貨櫃走私最大量毒品案，顏姓等嫌犯利用貨櫃內裝塑膠原料，將其中18袋「調包」為愷他

命，總重450公斤，市價高達新臺幣３億元，有效遏止自大陸廣東闖關入境。

　　本方案業經行政院於今年６月６日核定，為期順利推動執行，各地檢署業已遴選對緝毒有強烈責任感，且有豐富實務經驗之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

組成「緝毒執行小組」；另各司法警察機關亦挑選緝毒經驗豐富之偵查隊長及偵查員，組成「緝毒小組」。凡查獲毒品案件時，先由「緝毒小組」全面

清查嫌犯手機前後來電與去電之聯繫號碼，再交由專責人員輸入毒品資料庫，運用系統整合進行分析比對，找出販賣毒品、施用毒品或持有毒品之網

絡。隨後並進一步深入蒐證，達到可聲請搜索票或聲請通訊監察之程度時，立即向轄區法院聲請搜索票或進行通訊監察，檢警調等司法機關聯合展開大

掃蕩，務必完全切斷毒品銷售通路，讓吸毒者買不到毒品，只有戒毒一途。

參、聯線行動方案之具體內容參、聯線行動方案之具體內容

　　本方案防毒工作所制定具體策略及執行措施如下：（一）強化藥物濫用通報，充實反毒基礎資料庫，整合各部會藥物濫用統計資料，掌握藥物濫用

情勢；（二）強化管制藥品管理及查核機制，防杜挪為非法使用；（三）健全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制系統及不定期查核作業；（四）每三個月召開毒

品審議委員會，適時調整、增減各級毒品、毒品先驅原料之分級與品項；（五）進行年度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強化校園藥物濫用通報機制；（六）培訓

具毒品及其先驅化學品鑑識能力之人員，加強鑑識勘察技巧及提升辨識之知能；（七）加強國際港、機場、海岸及港埠巡防安全檢查，健全查獲走私管

制藥品原料藥或管控化學品工業原料通報機制。

　　拒毒工作所規劃具體策略及執行措施如下：（一）建置反毒宣導網站，開發多元反毒教材，辦理反毒宣導活動，強化校園師生及家長反毒知能；

（二）執行校外巡查，針對高關懷學生加強輔導，辦理少年On Light計畫，協助重返校園或進入職場，避免接觸毒品；（三）結合各界資源推動校園反毒



宣導工作；（四）建置「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管理系統」，強化校園特定人員清查輔導；（五）培訓社會各界反毒宣導人才，辦理拒毒反毒宣導；

（六）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善用媒體強化拒毒宣導，推廣紫錐花反毒運動；（七）加強從事公共安全工作之特定人員清查篩檢與反毒宣導。

　　緝毒工作所研擬具體策略及執行措施如下：（一）藉由毒品資料庫，加強查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愷他命等毒品，務必阻絕毒品供給管道；（二）

建立校園毒品通報機制，召開校園安全座談會，研商防制校園毒品對策，檢警調等司法機關並同步進行查緝掃蕩；（三）強化國際間、海峽兩岸緝毒機

制，制定整合性的反毒策略，簽訂反毒合作協定或備忘錄；（四）擴大參與緝毒合作會議、緝毒聯合講習或演習，以了解最新犯罪模式，交換偵查技

術，共同防制、打擊毒品犯罪；（五）積極推動毒品防制法令之協調整合，填補跨部會因法令不一而產生之漏洞。

　　戒毒工作之具體策略及執行措施如下：（一）增加藥癮戒治服務量能及品質；（二）強化替代治療個案持續戒治動機，提升替代治療服藥之可近性

及便捷性，並補助部分就醫費用以減輕負擔；（三）針對毒品成癮者技訓、就業、生活、醫療等需求，提供多元化服務，協助復歸社會遠離毒害；

（四）強化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戒毒（癮）功能，建構毒品危害防制網絡及合作機制；（五）提升施用毒品收容人處遇成效，強化校園轉介醫療服

務；（六）藥物濫用官兵及替代役男之轉介諮商與輔導治療。

　　除此之外，本方案並訂定具體績效目標，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分年選定重點項目列管，促使相關部會積極實踐本方案，讓防毒、拒毒、緝

毒、戒毒的效果加倍實現。

（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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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才能生效。

婚姻，怎會無效？婚姻，怎會無效？

◎葉雪鵬

　　先前新聞報導，新北市中和區一家私人診所的葉姓主治醫師，曾被譽為當地的「良醫」；這位年逾半百、事業有成的大醫師，成家條件雖然傲人一

等，卻仍是單身貴族，為了及早建立美滿家庭，乃透過《大醫院小醫師婚友社》尋覓心目中的結婚對象。在婚友社穿針引線下，沒多久就遇到一位條件

符合的蔣姓美嬌娘，雙方情投意合，很快論及嫁娶。

　　某天晚上，葉男因懷疑蔣女深夜與男性友人電話聯繫，而且所用的手機無端設定兩道密碼，兩人因此發生爭吵，蔣女因而被葉男毆傷。不過，第二

天兩人仍按照預定日程同去拍攝婚紗照。後來雙方又因另一事故發生爭吵，氣憤之下，連已經訂好的結婚喜宴都被取消。不過，這對既愛又恨的冤家後

來還是牽手前往戶政事務所辦妥結婚的戶籍登記，正式成為夫妻。惟蔣女對於婚前被葉男毆打成傷的事實一直記恨在心。一天，又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

引發雙方不愉快，讓蔣女泛現那晚被打的情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委曲，便對葉男提出傷害的刑事告訴。

　　葉男對於妻子算舊帳並與自己對簿公堂，心中不是滋味，也想在司法上尋求反制。他在刑事方面找不到蔣女的把柄，卻在婚姻的法律關係中找到大

漏洞，那就是結婚書面文件中的證人是蔣女的母親，但製作書面文件當天，她母親並不在場，是由蔣女在文件上替她母親代簽姓名，此與法律上規定的

結婚要件不合，遂提起「婚姻無效」的民事訴訟。蔣女在法院審理中到場抗辯，表示他們本來有準備一份結婚文件，她母親曾經在文件上簽名作證，到

了戶政事務所才發覺沒有帶那份文件，曾經趕回家找卻沒有找到；她用電話與母親聯繫，得到母親的同意，才會替母親在文件上簽名。法官審理後指

出：蔣女替代母親簽名，與民法第982條的規定不符，判決葉男與蔣女之間的婚姻無效。

　　民法第982條是規定結婚形式要件的法條，現行的法條內容是：「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

婚之登記。」這規定結婚必須登記，被稱為「登記婚」的法條，是民國96年５月23日修正公布，並明定於公布一年後施行，凡是在民國97年５月22日以

後結婚者，都要依照修正法條來辦理。

　　由修正的法條內容觀察，結婚的當事人若要使自己的結婚在形式上具備法律效力，必須符合下列三個要件，缺一不可。第一、要有結婚的書面文

件。書面是指在紙上用文字表達出某種內容，結婚的書面文件，內容就要表達出結婚的文字，通常「結婚證書」就是最好的書面文件；但不以有「結婚

證書」為限，只要用書面記載當事人結婚的事實與各法定要項，也合予法律所定應有書面文書的要求。第二、要有二人以上的證人在書面文書上簽名。

在司法實務上認為證人以結婚當時在場，曾經親見親聞結婚事實者為限；若未曾親到，雖有委託他人在結婚證書內代表簽名、蓋章，仍不得認為是可作

證人之人。證人必須簽名在結婚的書面文件上，像結婚證書上必須有二位證人的簽名；至於簽名則不限於親自簽名，蓋用印章替代簽名亦可，依民法第

３條第２項的規定，蓋章與簽名具有同等的效力。第三、要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的登記。結婚，應為「結婚登記」，這是戶籍法第９條第１項的規定；

過去的結婚登記，因只侷限在行政法的範疇，無關結婚的效力，因而未受到重視，民法第982條修法將其納為結婚的要件以後，威力就不可小覷。舉行

的結婚典禮縱然場面浩大，但事後不去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場面再豪華也是一場空，婚姻的效力無從發生。

　　結婚的登記，依戶籍法第33條第１項的規定，必須要由結婚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共同提出申請，戶政事務所才會受理。所以結婚典禮後結婚主角

發生不愉快，遲遲不配合去辦理結婚登記，千萬不可輕視，否則就是白忙一場，因為民法第988條第１款規定，結婚，不具備第982條之方式者，無效。

前述葉、蔣的婚姻，就是缺少一位證人的簽名，不能發生結婚的效力，值得讀者殷鑑！

（本文轉載自102年7月16日法務部〈法治視窗〉網頁）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本文轉載自102年7月16日法務部〈法治視窗〉網頁）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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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全民保防有獎徵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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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宏

「敵在無形應謹慎；安全永遠無假期。」「敵在無形應謹慎；安全永遠無假期。」

 

「不接觸、不好奇、不逞強，勇敢向毒品說『不』。」「不接觸、不好奇、不逞強，勇敢向毒品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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